
 

 

 

 

第八條附表五修正規定 

附表五            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檢 修 報 告 書 

場所概要 

樓 層 別  樓地板面積  

使用執照用途  實際用途  

場所名稱  構    造  

地    址  

使用執照字號  統一編號  

管理權人 

姓    名 
 身分證明     

文件字號 
 

出生日期  

通 訊 處  

戶 籍 地  

電    話 (O)：          (H)： 

檢

修

機

構

或

人

員 

檢修

機構 

名    稱  合格證書字號  

通 訊 處  

負 責 人  身分證明 
文件字號 

 

戶 籍 地  

出生日期  電    話  

檢修

人員 

姓    名 
 證書字號  

身分證明 
文件字號 

 

出生日期  電    話  

戶 籍 地  
執業執照字號 

 

通 訊 處  

檢修

人員 

姓   名 
 證書字號  

身分證明 
文件字號 

 

出生日期  電    話  

戶 籍 地  
執業執照字號 

 

通 訊 處  

管理權人(自行辦理者，於

右列處進行勾選) 
(管理權人自行檢修滅火器、標示設備或緊急照明燈消防安全設備。) 

檢

修

項

目 

滅火設備 

滅火器       室內消防栓設備   室外消防栓設備 
自動撒水設備    水霧滅火設備    泡沫滅火設備 
惰性氣體滅火設備   乾粉滅火設備       海龍滅火設備 
簡易自動滅火設備  鹵化烴滅火設備 

警報設備 
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 瓦斯漏氣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 
緊急廣播設備       一一九火災通報裝置 

避難逃生設備 標示設備           避難器具           緊急照明設備 

消防搶救上 
之必要設備 

連結送水管         消防專用蓄水池     排煙設備 
無線電通信輔助設備 緊急電源插座       防災監控系統綜合操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裝置 

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
之消防安全設備或必要檢

修項目 
冷卻撒水設備    射水設備         配線                  

前項設備檢查表共      頁。（如附件，不含本頁） 
檢查日期 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檢修機構或人員簽章 （簽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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